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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事项提示：本公告中公司对财务指标的假设分析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为应对即期回报被摊薄风险而制定的填补回报具体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

保证，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

不承担赔偿责任。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

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规定的要求，为

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就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制定了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

的具体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做出了承诺。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主要假设及测算说明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证券行业情况、产品市场情况及公司

经营环境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假设本次发行于 2026年 9月底前完成（此假设仅用于分析本次发行摊薄即

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构成对本次发行实际完成时间的判断，最终

完成时间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3、在预测公司期末总股本时，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270,720,000股

为基础，仅考虑本次发行的影响，不考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等其他因素导致股本变动的情形；

4、假设本次发行数量为不超过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19.39%，即不超过

52,5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5,000.00万元（不考虑相关发行费用）。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最终发行股数及到账的募集资金规模将根据监管部门同意注

册、发行认购情况以及发行费用等情况最终确定。

5、根据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 1-9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5,167.06万元；2025年 1-9月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4,879.02万元。假设公司 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按 2025年 1-9月年化处理。假设

202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分别按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测算：①与上

期持平；②较上期增长 10%；③较上期增长 20%；上述测算不构成盈利预测。

6、在预测及计算 2026年度相关数据及指标时，仅考虑本次发行和净利润的影

响，不考虑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解锁及稀释的影响，不考虑权益分派及其他

因素的影响。

7、假设不考虑其他非经常性损益、不可抗力因素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8、假设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

务费用、投资收益）等方面的影响。

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代表

公司对 2026年度盈利情况的观点，亦不代表公司对 2026年度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

断。

（二）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分析

基于上述假设前提，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情况如

下表：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

2025年 12月 31
日/2025年度

（E）

2026年 12月 31日/2026年
度（E）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期末总股本（万股） 27,072.00 27,072.00 27,072.00 32,322.00

假设情形一：202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归母净利

润均与上期持平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

2025年 12月 31
日/2025年度

（E）

2026年 12月 31日/2026年
度（E）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15,167.06 20,222.75 20,222.75 20,222.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4,879.02 19,838.69 19,838.69 19,838.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75 0.75 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75 0.75 0.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55 0.73 0.73 0.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

每股收益（元/股）
0.55 0.73 0.73 0.61

假设情形二：202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归母净利

润均较上期上涨 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15,167.06 20,222.75 22,245.02 22,245.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4,879.02 19,838.69 21,822.56 21,822.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75 0.82 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75 0.82 0.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55 0.73 0.81 0.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

每股收益（元/股）
0.55 0.73 0.81 0.68

假设情形三：202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归母净利

润均较上期上涨 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15,167.06 20,222.75 24,267.30 24,267.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4,879.02 19,838.69 23,806.43 23,806.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75 0.90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75 0.90 0.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55 0.73 0.88 0.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

每股收益（元/股）
0.55 0.73 0.88 0.74

二、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由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在项目建成并完全产生效益之



前，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可能无法与总股本和净资产实现同步增长。因此，本

次发行可能会导致公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程度

的下降，公司存在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关注本次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三、本次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详见《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之“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部分。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人

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深耕汽车密封条行业近三十载，公司本次募投生产项目“汽车无边框密封

条智能制造项目”紧紧围绕公司主业展开，旨在抢占无边框密封条产品的市场空

间，保持公司在该领域的竞争优势，完成对公司现有产能布局的优化升级。

公司“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主要基于公司技术积累对公司深耕的汽车密封

条领域进行研发，该项目将推动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提高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技术

研发质量和工作效率，提升公司产品性能，同时也将缩短交货周期，进一步增强公

司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持续增长

带来的资金需求，保持充足的流动资金储备，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支持公司快速

抢抓发展先机，避免因资金短缺错失业务拓展良机。

（二）公司从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1、人员储备

公司始终重视研发投入，坚持自主创新，伴随经营业绩增长，公司研发技术团

队不断壮大。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在职员工的数量合计 2,562人，其中，

技术人员 286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11.16%，研发人员 258人，占公司员工总数

的 10.07%。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拥有多年的行业从业经验，对行业产品的技术发展



方向、市场需求的变化有着前瞻性的把握能力。伴随本次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升级

建设项目”的实施，将会为公司引入更多优秀的技术研发人员，进一步优化公司的

人员结构。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建立健全了一支高效的技术研发人才队伍，公司拥

有结构合理且充足的人员储备以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2、技术储备

公司已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

中心、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省级企业研究院、浙江省专精特新企业、台州市成

长型二十强企业、台州市“瞪羚企业”、CNAS认可证书、2023年浙江省隐形冠军

企业、2023 年浙江省数字化车间等荣誉，2024年入选国务院国资委科改企业名

单、市级绿色工厂等荣誉资质与权威认定，先后承担 1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1项

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1项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和优先主题项目。

凭借多年的研发投入，公司不断提高企业技术壁垒，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

公司拥有 27项与核心技术相关的专利权，其中发明专利 9项，实用新型专利 18

项。在胶料配方领域，公司的高硬度橡胶、低密度海绵生产技术已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在橡胶硫化技术、模块化开发技术、三维成型技术、无缝接口技术、表面预涂

技术、表面植绒技术、橡胶混炼工艺技术、CAE分析同步开发技术、长度控制技

术等方面的开发与应用方面，公司也较为领先，并已将该等技术应用于批量生产。

深耕汽车密封条行业近三十年，公司已在该领域形成了深厚的技术积累，为本

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市场储备

根据中汽协数据，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创历史新高，分别累计完成 3,128.2

万辆和 3,143.6万辆，这一发展态势在 2025年前三季度持续向好——全国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2,433.3万辆和 2,436.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3.3%和 12.9%。新能源汽车

市场增长势头进一步强化，2024年销量达 1,286.59万辆，2015-2024年复合增长率

高达 50.18%；2025年前三季度产销分别完成 1,124.3万辆和 1,122.8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35.2%和 34.9%，渗透率攀升至 46.1%。新能源汽车的飞速发展为汽车密封

条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量空间。

随着汽车制造业竞争的日趋激烈，整车厂对供应商的行业经验也日益提高，是

否具备为主流汽车整车厂提供配套服务的经验已成为客户选择供应商的重要标准。

通过近三十年的专注发展，公司已成功成为中国本土汽车密封条行业龙头，拥有大

众、通用、吉利、奇瑞、长安、上汽、北汽、广汽、比亚迪、伟巴斯特、上汽通用

五菱、滋荣等业内知名客户。公司丰富的客户资源为本次募投项目提供了有力的市

场保障。

综上，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展开，在人员、技

术、市场等方面均具有良好储备，未来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储备。本次募投项目投产

后，公司将进一步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及行业内的知名度，进而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

优势，提高市场份额。

五、公司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降低本次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公司拟采

取多种措施保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

司填补即期回报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用途变

更、管理和监督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

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保障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建设、配合监管

银行和保荐人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

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公司将调配内部各项资源，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争取募投项目早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从而使公司能够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增

强盈利能力，提高公司股东回报，降低本次发行导致的即期回报摊薄风险。



（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

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充分

行使职权并作出科学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落实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将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2年修订）》等文件要求，严格执

行《公司章程》明确的现金分红政策，强化投资回报理念，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

情况下，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润分配，给予投资者持续稳定的合理回报。

六、相关主体关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一）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发行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

诺

为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公司未来的回报能力，保障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1、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

损害公司利益；

2、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方案，本人承诺未来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

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



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人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

诺；

7、作为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

述承诺，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

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二）控股股东关于本次发行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

为确保公司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得到切实执行，维护中小投资者

利益，公司控股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1、本企业承诺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

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企业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出具补充

承诺；

3、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企业作出相

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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